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訴字第570號

原      告  王智富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大鎮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劉櫻美  

被      告  大銓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李文哲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

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

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

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

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

明文。又依前開規定，被告應無聲請移送訴訟於管轄法院之

權，被告大銓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大銓公司）聲請

移轉管轄，僅生促使法院依職權移送訴訟之效果，合先敘

明。

二、本件原告主張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-000號大貨車（下稱系爭

貨車），與被告訂有靠行借名登記契約，被告竟以違法手

段，圖謀不當得利，未經告知、亦未得原告同意，擅自向監

理機關辦理系爭貨車車籍報廢登記；於登記程序完成後，亦

無將書面交予原告，掩蓋欺瞞、湮滅證據，致原告受有系爭

貨車之財產權喪失，並致原告工作權被侵害，爰依民法第17

9條、第182條第2項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2項

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。而查，被告均為私法人，其主事務

所登記地址各為「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0樓」、「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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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0樓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

查詢服務網頁資料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1-104頁）；另

依被告大銓公司提出之汽（機）車各項異動登記書資料，系

爭貨車停駛及註銷登記程序，均是在臺中區監理所辦理（見

本院卷第123-125頁），故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應為臺中

區監理所所在地即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，是不論被告

之主事務所所在地或侵權行為地，均屬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

轄範圍。復觀諸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，亦無涉於專屬管轄規

範之法律關係。綜此，本件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

15條第1項規定，應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。原告雖認應

由本院管轄，但並未釋明本院具有管轄權之事由，空言主

張，並無可採。從而，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有違

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其管轄法院。

三、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李桂英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鏡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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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rgin: 0 2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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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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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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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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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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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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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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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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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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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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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訴字第570號
原      告  王智富  
被      告  大鎮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櫻美  
被      告  大銓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文哲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依前開規定，被告應無聲請移送訴訟於管轄法院之權，被告大銓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大銓公司）聲請移轉管轄，僅生促使法院依職權移送訴訟之效果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件原告主張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-000號大貨車（下稱系爭貨車），與被告訂有靠行借名登記契約，被告竟以違法手段，圖謀不當得利，未經告知、亦未得原告同意，擅自向監理機關辦理系爭貨車車籍報廢登記；於登記程序完成後，亦無將書面交予原告，掩蓋欺瞞、湮滅證據，致原告受有系爭貨車之財產權喪失，並致原告工作權被侵害，爰依民法第179條、第182條第2項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。而查，被告均為私法人，其主事務所登記地址各為「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0樓」、「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0樓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資料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1-104頁）；另依被告大銓公司提出之汽（機）車各項異動登記書資料，系爭貨車停駛及註銷登記程序，均是在臺中區監理所辦理（見本院卷第123-125頁），故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應為臺中區監理所所在地即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，是不論被告之主事務所所在地或侵權行為地，均屬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範圍。復觀諸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，亦無涉於專屬管轄規範之法律關係。綜此，本件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5條第1項規定，應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。原告雖認應由本院管轄，但並未釋明本院具有管轄權之事由，空言主張，並無可採。從而，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有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其管轄法院。
三、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李桂英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鏡瑄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訴字第570號
原      告  王智富  
被      告  大鎮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劉櫻美  
被      告  大銓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 李文哲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
    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
    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
    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
    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
    明文。又依前開規定，被告應無聲請移送訴訟於管轄法院之
    權，被告大銓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大銓公司）聲請
    移轉管轄，僅生促使法院依職權移送訴訟之效果，合先敘明
    。
二、本件原告主張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-000號大貨車（下稱系爭
    貨車），與被告訂有靠行借名登記契約，被告竟以違法手段
    ，圖謀不當得利，未經告知、亦未得原告同意，擅自向監理
    機關辦理系爭貨車車籍報廢登記；於登記程序完成後，亦無
    將書面交予原告，掩蓋欺瞞、湮滅證據，致原告受有系爭貨
    車之財產權喪失，並致原告工作權被侵害，爰依民法第179
    條、第182條第2項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2項
    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。而查，被告均為私法人，其主事務
    所登記地址各為「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0樓」、「臺中市○○
    區○○路0段00號0樓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
    網頁資料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1-104頁）；另依被告大
    銓公司提出之汽（機）車各項異動登記書資料，系爭貨車停
    駛及註銷登記程序，均是在臺中區監理所辦理（見本院卷第
    123-125頁），故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應為臺中區監理所
    所在地即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，是不論被告之主事務所所
    在地或侵權行為地，均屬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範圍。復觀
    諸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，亦無涉於專屬管轄規範之法律關係
    。綜此，本件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5條第1項規
    定，應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。原告雖認應由本院管轄，
    但並未釋明本院具有管轄權之事由，空言主張，並無可採。
    從而，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有違誤，爰依職權將
    本件移送於其管轄法院。
三、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李桂英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鏡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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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  李文哲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本件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對於私法人或其他得為訴訟當事人之團體之訴訟，由其主事務所或主營業所所在地之法院管轄；因侵權行為涉訟者，得由行為地之法院管轄；訴訟之全部或一部，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，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5條第1項、第28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依前開規定，被告應無聲請移送訴訟於管轄法院之權，被告大銓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大銓公司）聲請移轉管轄，僅生促使法院依職權移送訴訟之效果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本件原告主張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-000號大貨車（下稱系爭貨車），與被告訂有靠行借名登記契約，被告竟以違法手段，圖謀不當得利，未經告知、亦未得原告同意，擅自向監理機關辦理系爭貨車車籍報廢登記；於登記程序完成後，亦無將書面交予原告，掩蓋欺瞞、湮滅證據，致原告受有系爭貨車之財產權喪失，並致原告工作權被侵害，爰依民法第179條、第182條第2項、第184條第1項、第185條第1項、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等語。而查，被告均為私法人，其主事務所登記地址各為「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0樓」、「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號0樓」，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資料在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01-104頁）；另依被告大銓公司提出之汽（機）車各項異動登記書資料，系爭貨車停駛及註銷登記程序，均是在臺中區監理所辦理（見本院卷第123-125頁），故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地應為臺中區監理所所在地即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，是不論被告之主事務所所在地或侵權行為地，均屬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範圍。復觀諸原告起訴主張之事實，亦無涉於專屬管轄規範之法律關係。綜此，本件依據民事訴訟法第2條第2項、第15條第1項規定，應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管轄。原告雖認應由本院管轄，但並未釋明本院具有管轄權之事由，空言主張，並無可採。從而，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，顯有違誤，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其管轄法院。
三、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民事第二庭　法　官　李桂英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翁鏡瑄



